
	表1：2009年度广告经营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09年度”指：2009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

	单位全称
	
	单位性质
	

	负责人
	
	职务
	

	主要服务内容
	

	主要服务客户
	

	办公地址
	
	邮编
	

	填报人
	
	电 话
	
	传真
	

	广告营业额
	

	广告营业收入　
	

	注：媒体单位的广告营业额等同于广告营业收入，概念解释见本表说明第2条。

	纳税额
	

	户外广告营业收入（媒体单位不填写）
	

	自有户外媒体面积（平方米）/数量
	

	发布公益广告数量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备注
	

	说明：  
广告营业额是指从事广告策划、设计、制作、发布代理业务以及其它与广告有关的业务活动的全部实际收入。（以给客户开出的发票数额为准）

广告营业收入是指广告营业额减去付给媒体单位广告发布费用后的实际收入（以缴纳税款的发票数额为准）。

对于媒体单位，广告营业额和营业收入相同，指以缴纳税款为基准的实际收入，而不是以“刊例价”计算的营业额。

本统计表以企业法人为单位填写，独立注册的子公司不能与总公司合并计算。

如果是以媒体集团为单位填写，请分别填写集团下属的独立注册、独立经营的报刊、频道的名称和广告营业额。

中国广告协会对以上数据具有公开发布的权力，填表单位应保证其所填写数据的真实性。

本表必须有填报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方可认定为有效。





